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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005宜蘭縣宜蘭市西門里4鄰同慶
街95號（社會處）
承辦人：約僱社會工作員 林郁宸
電話：03-9328822分機462
電子信箱：ycl0506@mail.e-land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兒婦字第1140041571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20000A_1140041571A_ATTACH1.pdf、

376420000A_1140041571A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第7屆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遴選簡章及宣傳單張

各1份，請貴校協助於學校網頁及布告欄公告並推薦符合

資格之學生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衛生福利部促進多元處境兒少參與公共事務，請貴校

優先推薦具原住民、新住民、身心障礙者身分之學生報名

參加。

二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於本屆任期（114年7月1日）開始前未滿18歲，居住於本

縣且對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議題關心之兒少，具參與

公共事務、志願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經驗者為佳。

(二)為保障弱勢及特殊族群表意權，並注重各族群均衡性，

提升其參與意願，具經濟弱勢家庭、原住民、新住民及

身心障礙資格者予以加分。

三、遴選流程：

(一)分為初審及複審2階段，書面資料初審資格符合者將提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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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小組進行複審，複審時由遴選委員現場進行面試，

預計正取10至15名，備取數名。

(二)複審日期：另以報名所附電話或電子信箱通知資格符合

者。

(三)複審地點：本縣社會福利館6樓(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

號)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至本府社會處網站、「宜蘭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」臉

書粉絲專頁或Instagram下載報名簡章。採網路、郵寄報

名或親自送件。

(二)網路報名：填寫線上報名表，並將相關證明文件掃描成

電子檔，郵寄至：ycl0506@mail.e-land.gov.tw，信件

標題請註明：「OOO(姓名)-報名第7屆兒少代表遴

選」。

(三)郵寄報名：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填妥後以掛號郵寄

至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，信封上請註明

「報名第7屆兒少代表遴選」。

(四)親自送件：請於上班時間(週一至週五，08：00～17：

00)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資料親送至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婦

女福利科。

五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4年4月30日(星期三)下班前為止，

郵寄者以郵戳為憑。

六、報名所送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底。

正本：宜蘭縣各國中、宜蘭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宜蘭特殊
教育學校、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宜蘭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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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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